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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通过的关于第3283/2019号来文的意见[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footnoteRef:4]*** [2: 	*	委员会第一百四十三届会议(2025年3月3日至28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与了该来文的审查：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瓦法阿·阿什拉芙·穆哈拉姆·巴西姆、罗德里戈·卡拉索、伊冯娜·东德斯、马哈古卜·哈伊巴、卡洛斯·拉蒙·费尔南德斯·列萨、劳伦斯·赫尔费尔、康斯坦丁·科尔凯利亚、达利娅·莱伊纳尔特、巴克雷·瓦利·恩迪亚耶、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阿克马尔·赛义多夫、伊万·西蒙诺维奇、徐昌禄、寺谷广司、埃莱娜·提格乎德加和伊梅鲁·塔姆拉特·伊盖祖。]  [4: 	***	委员会委员罗德里戈·卡拉索的个人意见(不同意见)附于本意见之后。] 

	来文提交人：
	José Gregorio Pernalete López和Elvira del Carmen Llovera Hurtado(由Andrea Santacruz、Tamara Bechar 和Laura Dib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和他们已故的儿子Juan Pablo Pernalete Llovera

	所涉缔约国：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18年4月26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2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9年1月7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25年3月18日

	事由：
	示威期间据称实施的法外处决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有效补救权；生命权；荣誉权；表达自由权；和平集会权；人身完整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bookmark: _Hlk166062176]1.	来文提交人为José Gregorio Pernalete López和Elvira del Carmen Llovera Hurtado(成年)，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国民，他们是Juan Pablo Pernalete Llovera(成年)的父母，后者据称在一次和平示威活动中死亡。他们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们根据《公约》第七条(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以及他们儿子根据第六条第一款(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条第三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提交人由律师代理。《任择议定书》于1978年8月10日对缔约国生效。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footnoteRef:5] [5: 		载于2018年4月26日首次提交的申诉以及日期为2019年1月16日和2020年4月26日的补充材料，两份材料皆于缔约国提交意见之前提交。] 

		和平示威期间法外处决Pernalete Llovera先生
2.1	来文的背景事件是2017年4月至8月期间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发生的抗议活动，据估计期间有124至157人死亡，5,341人遭到任意拘留。提交人声称，2017年4月26日，Pernalete Llovera先生[footnoteRef:6] 在阿尔塔米拉(首都区查考市)为要求恢复民主和宪法秩序进行和平示威时被缔约国的一名国家公务人员杀害。提交人声称，他们的儿子当时未持有武器，不构成任何威胁，但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沿水平轨迹近距离(约30 m)直接向他的胸部发射催泪弹，导致他几分钟后死亡。 [6: 		Pernalete Llovera先生享年20岁，当时在加拉加斯城市大学学习会计学。] 

2.2	公诉机关立即展开了调查。经过多次检测后，检察官办公室进行的尸检得出结论，死因是心前区胸部钝伤造成的心肌挫伤和出血引发的心源性休克。[footnoteRef:7] 对他所穿着衣服进行法证分析后在他被击中的胸部区域发现了催泪瓦斯的痕迹。 [7: 		加拉加斯大都会区侵犯基本权利刑事调查股的专家报告(UCCVDF-AMC-DCF-AX-127-2017)，2017年5月9日，第22页。] 

		否认真相并污蔑Pernalete Llovera先生和其他示威者为恐怖分子
2.3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国家公务人员否认真相，并在媒体上污蔑他们的儿子；多个国家电视节目为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开脱，而是指责示威者，称他们为恐怖分子。
2.4	因此，提交人于2017年6月30日向总检察长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两名高级官员(人民政权通讯和信息部长和人民政权国防部长，事件发生时两人均为全国代表大会议员，并在非法成立的全国制宪会议发表声明时曾任电视主持人和报纸编辑)犯有公开煽动、实施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勾结、隐瞒和妨碍、滥用公众信任和腐败罪。
2.5	2017年7月25日，提交人请求最高法院就这些高级官员的案情实质问题展开初步听证会。2017年8月18日，他们向隶属于公诉机关的保护基本权利第49号检察官提交了紧急请求，要求进行一切必要的调查。检察官原定于2018年10月26日听取他们的证词，但于当天被免职。新任临时检察官要求给他更多时间来查阅案件卷宗，并将面谈重新安排在2018年11月12日。提交人在证词中总结了事件梗概以及高级政府官员和媒体专业人士在公诉机关开始调查之前先发制人开展的行动。提交人表示，指定检察官对他们有敌意，对他们的申诉表示蔑视，并曾说在她看来，作为申诉对象的官员并没有犯罪，而是在行使表达自由权。为此，随后又任命了另一名检察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2.6	提交人声称，无论是就否认真相和侮辱他们的儿子还是就对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行为的刑事调查而言，都已经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2.7	关于刑事诉讼，提交人表示，在调查启动后的头三个月里，没有检察官调查此案。直到2017年7月16日，才任命了一名临时检察官。从那时起，提交人多次要求检察官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的普通和特殊措施，查明应负责任的官员。提交人声称，玻利瓦尔国家武装部队高级官员拒绝向检察官办公室提供确定有罪一方个人责任所需的信息，因此妨碍了司法公正。因此，面对军方的拒绝，提交人于2017年8月18日请求检察官采取措施，确定在刑事调查中妨碍司法公正的人员各自的责任。
2.8	提交人表示，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调查未取得进展。例如，2017年10月5日，为此案任命的新检察官要求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指挥部提供信息，并与军事诊所的医生进行了面谈。2018年8月1日，在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后，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参谋长被要求提供2017年4月26日事件发生时身处阿尔塔米拉地区的人员信息。2018年10月26日，提交人获悉，新任命的一名临时检察官要求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寻找Eliux Alberto Custodio Marcano中士的下落(没有提供有关此人身份或与事件关系的进一步信息；缔约国在其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中提到了他(见下文第4.2段))。一些电信公司还被要求提供这名中士的电话号码，以便找到和传唤他。2019年5月27日，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人事司长提供了他的所在地；他仍在服役。在2019年7月31日进行的一次面谈中，他表示他的上级是Ediam Gabriel Lagonell Hernández上校。2019年9月3日，公诉机关致函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要求找到这名上校。2019年11月18日，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人事司长表示，这名上校是一名现役军官，并提供了他的所在地。还获得了事件发生当天分配给军官的武器清单。2020年1月31日，上校被检察官办公室传唤，但他没有现身。2020年3月5日他再次被传唤出庭，但他再次未能到庭。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期间，诉讼程序暂停。
2.9	提交人指出，事件发生三年后，该案仍处于诉讼的初始阶段(即检察调查，下一阶段是初步调查和审判)，发射催泪弹的军官身份尚未确定，也没有对指挥系统提出任何指控。提交人指出，公诉机关(检察官办公室)负责监督刑事诉讼，因此负责在调查阶段采取行动。在调查阶段，法律没有为提交人提供任何补救办法，除了可以对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提出质疑(通过对检察官进行行政调查，甚至刑事调查)，而这不是一种适当的补救办法，因为它不能解决案件的法律状况；这是一种不太可能成功的特殊补救办法。提交人还指出，自案件启动以来，先后有13名检察官负责调查，每次新检察官上任都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再次伤害。
2.10	提交人补充说，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且存在有罪不罚的模式，使得实现正义的可能性极小。他们指出，最初的总检察长试图推动调查，但被解除职务，[footnoteRef:8] 由另一名检察官(当时的监察员)取代，而后者否认Pernalete Llovera先生被谋杀的真相。 [8: 		2017年6月20日，最高法院受理了就针对检察官的案件的实质问题进行初步听证的请求。2017年8月4日，确定有足够证据针对她在履行职务时涉嫌犯下的严重不当行为提出起诉，她最终被罢免。] 

2.11	提交人回顾称，一些国际机构曾发表声明称，缔约国司法部门缺乏独立性，抗议期间遇害者家属了解真相和伸张正义的权利受到侵犯，[footnoteRef:9] 认为这表明他们没有实现正义的合理希望。 [9: 		提交人提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一份报告，题为Violaciones y abusos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contexto de las protestas en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del 1 de abril al 31 de julio de 2017(2017年，日内瓦)，其中特别提到Pernalete Llovera先生的案件(第13页和第17页)。人权高专办报告《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境内的侵犯人权行为：看不到尽头的螺旋式下降》(2018年，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人权理事会上的若干发言；以及《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和独立国际专家小组关于委内瑞拉境内可能犯下危害人类罪的报告》(2018年，华盛顿特区)。] 

		申诉
[bookmark: _Hlk188826485][bookmark: _Hlk189681823]3.1	提交人表示，首先就他们已故的儿子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他们声称，虽然催泪弹并不致命，但其使用方式是致命的，因为它是通过推射器近距离向他们的儿子直接发射的。他们指称，由于他们的儿子未持有武器，不构成任何威胁，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采取的行动在和平示威中既不相称也不必要，亦不是为了合法目的。提交人还回顾，生命权的第二项要素是，在有理由相信可能发生任意剥夺生命的情况时，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查并确保追究责任。
3.2	其次，提交人声称，他们的儿子根据《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像他们儿子这样的示威者是未持有武器的平民，正在和平行使抗议权和表达自由。
3.3	第三，提交人声称，高级别政府部门、军队和政府控制的媒体的虚假陈述侵犯了他们儿子根据第十七条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在荣誉和声誉方面)，这些方面质疑他们申诉的真实性，为军方开脱，并指责他们的儿子是恐怖分子。
3.4	第四，提交人声称，他们根据《公约》第七条(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a) 他们的儿子遭到法外处决；(b) 主管部门错误地指称他们的儿子是恐怖分子，侵犯了他的荣誉和声誉；以及(c) 缺乏公正的调查，无法合理期望实现正义。他们指出，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悲痛、沮丧和无助反映在提交给公诉机关法律行动司的一些精神病报告中。[footnoteRef:10] 这些报告指出，Llovera Hurtado女士有容易哭泣的倾向，并抱有自身价值丧失、绝望和死亡的想法，患有入睡性失眠、快感缺失症，以及因她儿子的死亡而引发的临床显著的食欲丧失，而Pernalete López先生则患有焦虑、容易哭泣的倾向、入睡性失眠以及伴随焦躁倾向的运动性多动症。他们两人都被诊断患有严重的重度抑郁症和持续性复杂丧亲障碍，他们正在接受药物治疗和支持性心理治疗。在撰写本文时，他们的抑郁症状仍然存在，主要原因是正义未得到伸张。 [10: 		具体指Domingo Luciani博士医院精神病学部门负责人出具的2018年7月13日的精神病学医学报告，以及检察院法证心理学部门于2018年11月26日和27日进行的心理检查。] 

3.5	提交人请求委员会指示缔约国对他们儿子的法外处决进行独立和公正的调查，并给责任人定罪。提交人还要求：(a) 采取经济赔偿措施补偿他们的精神损害、间接损害(为寻求正义已发生费用)和收入损失(因为提交人已停止工作全身心投入于为儿子的死亡寻求正义)；(b) 为两位提交人提供心理康复服务，并由他们自行选择专家；(c) 公开道歉；(d) 以他们儿子的名义为希望在小学、中学或大学教育中继续深造的年轻运动员设立一项奖学金；(e) 建造纪念碑以纪念在示威中丧生的年轻人；以及(f) 建造一个以他们儿子命名的动物收容所，为动物提供庇护和兽医治疗，以纪念他作为救援人员的工作。
[bookmark: _Hlk181698055]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20年9月28日，缔约国主张来文不可受理，理由是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指出，公诉机关并未停止为查明责任人所开展的所有相关调查程序。缔约国称，Pernalete Llovera先生去世后，国家检察官办公室第62号检察官和加拉加斯大都会区检察官办公室第81号检察官均展开了调查。迄今为止，公诉机关已迅速采取行动，采取了22项举措来调查该事件，可谓尽职尽责、工作彻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
4.2	缔约国具体说明了已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内容：对现场进行技术检查；收集公共场所和私人机构安装的安全摄像头的监控视频并分析这些视频；收集所使用的催泪弹装置；收集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的每日事件日志，其中指出Custodio Marcano中士在报告事件发生地附近受伤；进行尸检和对尸体进行死后指纹鉴定；由专家对受害者衣物进行物理和物理化学比较分析；对受害者的伤口、衬衫和不同类型催泪瓦斯装置的特征进行实物匹配检查；与15名证人进行面谈；由专家对基因图谱进行比较；由专家对手机号码进行分析；要求提供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某些军官的登记地址和实际所在地；以及要求提供有关移民流动的信息。
4.3	缔约国认为，有关事先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规则的例外情况不适用，因为由于案件复杂(因为案发当天面对数百名示威者有大量执法人员在场维持公共秩序)，调查尚未结束。
4.4	尽管案件复杂，调查正在取得进展，已确认Custodio Marcano中士为射击事件的可能肇事者。目前还在努力寻找Lagonell Hernández上校，Custodio Marcano中士据称是根据他的命令行事。缔约国还回顾，调查义务属于手段义务而非结果义务，并认为其正在权力范围内采取合理措施获取相关证据。缔约国最后表示，刑事调查以查清事实和确定责任人为目的。
4.5	缔约国还指出，尽管《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完成调查阶段的期限(只有在公诉机关确定被告时之后才开始有期限规定)，但受害者有一系列司法补救措施来监督公诉机关开展的调查工作及其工作的尽职程度和速度。在调查阶段采取的所有行动或没有采取的行动都受到司法监督(缔约国指出，最高法院在宪法法庭作出的一项裁决中确认了为保障受害者权利而采取的办法)。[footnoteRef:11] 具体而言，受害者可以针对拖延或缺乏公正性或客观性提出申诉。缔约国坚称，提交人尚未用尽这些补救办法。他们从未诉诸于程序法院；他们也从未使用例如《刑事诉讼法》第295条规定的补救办法，该条允许程序法官设定完成调查的最后期限。此外，《公诉机关法》规定，如果对检察官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可将其免职；提交人也没有使用这一补救办法。 [11: 		Carmen Onilda Gómez Paz案，2003年11月20日的裁决。] 

4.6	缔约国补充说，提出有关国内补救办法无效的指控并不免除提交人在向委员会申诉之前用尽此类补救办法的义务，而且根据委员会的判例，即使在补救办法技术性很强的情况下，用尽行政和司法补救办法的义务仍然存在。
4.7	最后，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始终可以查阅案件卷宗，并且他们定期与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和公诉机关的人权局主管会面。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的评论
5.1	2020年11月1日，提交人认为，委员会在放任不适当地拖延案件的审议工作，因为委员会多次请缔约国提供意见，发出了三份催复通知，延长了缔约国必须在六个月内参与这一进程的期限。提交人认为，缔约国的意见提供得非常不及时，请求、接受和转达这些意见表明委员会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政府不可接受行为的容忍；这样做使政府获得了优势，得到了不成比例的好处，而提交人则再次受到伤害。
5.2	提交人重申，来文可以受理，调查过程完全由缔约国负责，而程序法院没有处理公诉机关疏漏的权能。提交人还表示，如果他们提交要求罢免检察官的申请，将被指责拖延调查。
5.3	提交人回顾，正如阐述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详细调查结果的会议室文件所述，催泪弹应以大角度发射，而不是沿着水平轨迹直接发射，因为它们可能会造成严重或致命的伤害。[footnoteRef:12] 会议室文件得出的结论是，有合理理由相信Pernalete Llovera先生是任意杀害行为的受害者，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涉嫌参与了杀害行为。[footnoteRef:13] [12: 		载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详细调查结果的会议室文件，第1599段。可查阅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5/list-reports。]  [13: 		同上，第1781段。] 

[bookmark: _Hlk189212641]5.4	提交人的结论是，公诉机关是有罪不罚的维护者，在上文所述的会议室文件中联合国据称也承认了这一点。[footnoteRef:14] [14: 		同上。但提交人在会议室文件中还注意到，在调查团已调查和/或审查的36起案件中，有4起案件做出了最终判决，7名肇事者被定罪和惩罚。在其余32起案件中，6起已进入审判阶段，8起已经或即将进入预审阶段，18起仍在调查中(同上，第1605段)。] 

[bookmark: _Hlk181698234]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6.1	2022年4月14日，缔约国重申其主张，即来文因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不可受理，并提供了调查进展的最新情况。具体而言，缔约国收到了负责封锁高速公路入口的Lagonell Hernandez上校的一份声明。这名军官表示，有两队人负责高速公路西行一侧：一队由Rosmel Madriz Briceño上尉指挥，另一队由Luis Chourio Sánchez上尉指挥。两名上尉都被传唤作证。他们的声明指出，向Pernalete Llovera先生发射催泪弹的警卫队成员所在道路上驻扎的队伍是由Chourio Sánchez上尉领导的。他报告说，他的小队由30名人员组成：15名人员在车里，还有15名随行人员(携带盾牌和用于发射催泪弹的霰弹枪)。
6.2	2021年1月27日，公诉机关对八名警卫队成员[footnoteRef:15] 举行提审听证，罪名是集体共谋故意伤害造成的非故意杀人罪。缔约国指出，检察官认定警卫队成员是在针对Pernalete Llovera先生投掷自制燃烧弹的挑衅行为作出反应，但该行为结果的严重程度超出了其背后的意图。随后，在采纳了更多证据后，就此同一罪行又举行了三次提审听证：第一次在2021年1月29日，涉及另一名警卫队成员；[footnoteRef:16] 第二次在2021年4月29日，涉及另外三名警卫队成员；[footnoteRef:17] 第三次在2021年9月16日，最终对一名警卫队成员提出了指控。[footnoteRef:18] 因此，调查正在取得进展，已对13人提出指控，并且有可能提出更多指控。 [15: 		Humberto Nivaldo González Rodríguez、José Mariano Medina Vivas、Neiquer Socneyer Blanco、Andrés Enrique de la Rosa de la Rosa、Rodolfo Gustavo Rodríguez Mambel、Johan Ramón García Bracamonte、Felipe Antonio González Esquivel和Luis Alberto Churio Sánchez。]  [16: 		Ismael Ramón Fernández Montilla.]  [17: 		Williams Alexander Gómez Carrasquero、Alejandro José Lorenzo Montero和José Alejandro Díaz Díaz。]  [18: 		Jesús Ricardo Ballesteros.] 

6.3	缔约国强调，公诉机关在调查方面取得的进展得到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肯定。[footnoteRef:19] [19: 		A/HRC/47/55, 第42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肯定总检察长办公室采取举措，调查安全部队成员侵犯人权的行为。] 

6.4	缔约国还表示，提交人充分了解刑事调查取得的进展，并已向检察官提交了一份简报，[footnoteRef:20] 阐述了他们对检察官行动的看法，包括关于采取调查措施的要求。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在委员会声称已经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同时又要求采取进一步的调查措施，甚至询问检察官为什么不等待调查结果就急于提出指控，这是自相矛盾的。 [20: 		关于实质问题的意见附件4: 2021年3月24日的信函。] 

		第六条
6.5	关于指控的实质问题，缔约国首先坚称，不存在违反《公约》第六条的情况，因为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调查步骤来查明责任人。缔约国指出，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期间，采取了65项新的调查步骤，包括发布有关弹射器性能的技术报告(38毫米、单相、NF 01型催泪弹装置，生产商为Norinco)，因此对13名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成员提出指控。缔约国表示，公诉机关进行的调查并没有有失公正，因为调查的持续时间与案件的高度复杂性有关，而这种复杂性是由事件发生的方式、时间和地点等情况造成的。
6.6	缔约国还认为，警卫队成员的行为符合合法目的，对于确保公共秩序、保护权利(特别是行动自由权、生命权和人格完整权)免受非法威胁以及保护公共和私人财产是必要且相称的。缔约国指出，Pernalete Llovera先生曾离开示威者群体，走近警卫，向他们投掷自制燃烧弹(见下文第6.11至6.13段)。
		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
6.7	缔约国还声称，不存在违反《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的情况，因为暴力性质的示威活动不受《公约》保护。在这方面，缔约国回顾，根据委员会第37号一般性意见(2020年)，顾名思义，和平集会权不得以暴力行使。
6.8	缔约国指出，根据委内瑞拉公共安全观察站的记录，2017年3月至7月期间发生了7,493起示威活动，其中5,878起(78.45%)属暴力性质。示威者袭击了医院、学校、食品收集和分发中心、住宅区、私营企业、提供基本服务的设施以及军事和警察基地等场所。此外，示威者利用儿童和青少年准备燃烧弹、设置路障和袭击安全部队成员。
6.9	具体而言，缔约国坚持认为，发生了Pernalete Llovera先生死亡事件的示威活动不是一次和平活动。有证词、书证和视听证据表明，示威者使用了火器，设置路障为试图通过的警卫队人员制造死亡陷阱，部署了自制武器，并制造和使用了迫击炮和火箭发射器等爆炸性武器以及其他高致命装置和材料。
6.10	这次示威活动有数百人参加，主管部门事先没有收到通知，因此无法做好必要的准备，示威活动开始的道路邻近一条作为首都主要干道的高速公路，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驻守在那里保障交通自由通行。当包括Pernalete Llovera先生在内的示威者为试图进入高速公路开始纵火并开始破坏公共和私人财产和攻击警卫队人员时，示威活动便演变成了暴力事件。
6.11	案件卷宗中有一张静态图像，显示Pernalete Llovera先生(身着黄色无袖T恤、黑色裤子，背着海军蓝背包，脖子和肩膀上披着一块黄布)如何离开示威者群体，直接走向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小队，并投掷了自制燃烧弹。2018年6月成立的真相、正义、和平与公众安宁委员会指出以下几点：
“示威者开始向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成员投掷自制燃烧弹、石头、瓶子和其他钝器，国民警卫队则使用催泪弹来遏制暴力。从事件现场附近的监控摄像头中恢复的视频显示，Juan Pablo Pernalete Llovera离开了与他一起抵达现场的那群人，并开始向警卫队投掷自制燃烧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经常离开人群，接近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成员。下午3时左右，现场发射了催泪弹，可以看到受害者向示威人群走去，手摸着胸口，行走和呼吸困难。两名示威者迅速走近他，大概是为了帮助他，但几秒钟后，其中一人走开了，另一人扶着他来到该地区一栋建筑物的入口处，并把他丢在那里。稍后，其他骑摩托车的示威者将受害者带到查考市的一家门诊诊所，他入院时已无生命体征。根据所进行的检查，确定受害者胸部直径4厘米伴有瘀血的挫伤，以及他期间所穿短袖圆领汗衫上相同直径的圆形印记与催泪弹装置的部件尺寸相符，与在事件现场收集的催泪弹装置相似。”
6.12	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与提交人的说法相反，Pernalete Llovera先生不是在行使和平示威权，而是参与了可能造成伤害或死亡的暴力行为。
6.13	因此，缔约国认为，警卫队成员的行动目的合法，对于确保公共秩序、保护权利(行动自由权、生命权和人格完整权)免受非法威胁以及保护公共和私人财产来说是必要且相称的，并且遵循了有关公共秩序以及集会和示威控制的国家法规。缔约国补充说，国家安全事务实验大学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军事大学提供的专业培训均使用了符合该领域标准的公共秩序程序手册。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成员为警方提供行动支持符合委员会第37(2020)号一般性意见，一般性意见指出，可以部署军队为维持示威秩序提供支持，前提是军官必须接受过适当的培训，并且必须遵守既定规则。
		第十七条
6.14	缔约国还认为，不存在违反《公约》第十七条的情况，并驳斥和驳回了Pernalete Llovera先生的荣誉权和名誉权受到侵犯的说法。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提出了一些一般性指控，但没有提供可据以确定日期、有关声明的内容或责任人的具体信息，因此申诉应被视为不可受理。缔约国补充说，公共机关和记者可以公开表示对提交人关于事件说法的不认同，因为他们的言论涉及有争议的公共利益问题，并且不构成对荣誉权和名誉权的侵犯。
6.15	关于MP-316347-2017号案件，即提交人就他们已故的儿子的荣誉权和名誉权据称遭受的侵犯提出的申诉，缔约国认为，由于此案处于调查阶段，申诉应被视为不可受理。
		第七条
6.16	缔约国还主张，关于侵犯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七条所享有权利的申诉应被宣布不可受理，因为缺乏充分的证据，这一申诉主要涉及对他们儿子的荣誉和声誉权的据称侵犯(提交人认为公共机关和媒体的言论具有伤害性，但这不构成可受理的申诉也没有违反《公约》)。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bookmark: _Hlk180508221]7.1	2022年7月14日，提交人重申了他们的主张，即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因为事件已经过去了五年，仍没有肇事者受到惩罚。据提交人称，检察官决定对Chourio Sánchez上尉指挥的整个警卫队小队提出指控，而不是只对上尉提出指控，但没有确定他们每个人的行为，也没有对每名人员的行为提供清晰、准确和详细的描述，而上尉和其他成员一样，不仅携带的卡宾枪与所使用的卡宾枪一样，而且是唯一一个据称携带向Pernalete Llovera先生所发射催泪弹的人。提交人认为，所提出的指控造成了有罪不罚和不公正。
7.2	第一项指控于2021年1月提出，要求检察署在八个月内完成调查。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及时发布最终决定，因此提交人不得不请求程序法院设定一个最后期限，法院设定了最长的期限，即六个月(做出最终决定的最后期限定为2022年7月10日)。
7.3	2022年6月21日，提交人前往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告诉他们，他希望有更多时间继续调查并做出最终决定，但他受限于法院应提交人要求设定的最后期限(2022年7月10日)。因此，2022年7月8日，检察官办公室对两名警卫队成员(Alejandro José Lorenzo Montero和José Alejandro Díaz Díaz)提出指控，并要求检方撤销对其他警卫队成员的指控。对于提交人来说，Churio Sánchez上尉的案件宣告结案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合理理由认为他是谋杀行为的据称实施者。
[bookmark: _Hlk189215324]7.4	关于来文的实质问题，提交人重申，他们的儿子在行使和平示威和表达自由的权利时被国家警卫队成员法外处决，因此其生命权受到了侵犯，而对这一侵权行为没有进行尽职调查。他们表示，如果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发射催泪弹是以驱散人群而不是以杀人为目的，就不会击中他们的儿子。
7.5	提交人特别指出，缔约国无视他们的儿子在被任意剥夺生命时正在行使的和平示威权和表达自由权，而且缔约国将行使这些权利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提交人认为，如果示威者使用了自制燃烧弹，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国民警卫队的袭击。提交人声称，他们的儿子投掷的自制燃烧弹没有击中任何人或物体，因此他的行为是无害的。提交人还声称，当国民警卫队向他射击时，他手中没有任何武器。提交人声称，攻击平民是缔约国长期存在的惯用做法。
[bookmark: _Hlk189215888]7.6	提交人还重申，他们儿子的荣誉权受到侵犯，因为表达自由不是一项绝对权利，其前提是需要保障其他人的权利和声誉。他们认为，缔约国在提交委员会的意见中继续侵犯他们儿子的荣誉权和名誉权，声称他们的儿子的行为暴力，是在犯罪，从而给他们造成了深重的痛苦。
		各当事方的补充陈述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补充陈述
8.1	2022年11月7日，缔约国声称，提交人的评论表明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因为提交人自己在刑事诉讼中采取了新的行动。提交人积极参与了诉讼，提出询问和请求，主管机关也对这些询问和请求进行了分析和处理。例如，加拉加斯大都会区刑事巡回法院第四十二初审程序法院接受了提交人关于进行宪法司法审查的请求，指示公诉机关所属检察官执行提交人要求的程序。
8.2	缔约国表示，刑事诉讼程序的开展遵循了所有的正当程序保障，该程序目前正处于中间阶段，调查已于2022年7月8日结束，公诉机关发布了最终决定，在决定中就本案对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两名成员提出指控。[footnoteRef:21] 缔约国表示，公诉机关要求结束针对其他被告的案件，是因为调查结果不足以对他们提出指控(不妨碍在出现新证据时重新审理案件)。此外，《刑事诉讼法》规定受害者可以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对结案提出质疑(重新审理的请求必须提交给检察官，复审请求必须提交给程序法院)。提交人没有使用任何这些补救办法。 [21: 		Alejandro José Lorenzo Montero和José Alejandro Díaz Díaz。] 

8.3	除了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外，提交人还于2022年7月25日同样对上述两名警卫队成员提起了私人诉讼，指控他们犯有怀有恶意的加重情节的杀人罪，是必要共犯，且违反了国际原则。提交人还对公诉机关已经结案的11名警卫队成员提起私人诉讼。在这方面，对以下人员提起了私人诉讼：(a) 10名警卫队成员，[footnoteRef:22] 罪名是怀有恶意的加重情节的杀人罪，是必要共犯，且违反了国际原则；和(b) 另一名警卫队成员，Luis Alberto Churio Sánchez, 罪名是怀有恶意的严重杀人罪、滥用军械和违反国际原则。 [22: 		Humberto Nivaldo González Rodríguez, José Mariano Medina Vivas, Neiquer Socneiyer Blanco, Andrés Enrique de la Rosa de la Rosa, Rodolfo Gustavo Rodríguez Mambel, Johan Ramón García Bracamonte, Felipe Antonio González Esquivel, Ismael Ramón Fernández Montilla, Williams Alexander Gómez Carrasquero和Jesús Ricardo Ballesteros。] 

8.4	现在应由审理此案的法院来评估发布的最终决定是否适当。法院[footnoteRef:23] 原定于2022年10月13日举行初步听证会，但由于被告因据称的不可抗力原因(暴雨导致的多段道路塌陷)而未能出庭，因此多次推迟。听证会重新安排在2022年11月10日。由于被告多次未能出庭，法院应提交人代表的请求，撤销了非拘留预防措施，下令逮捕这些警卫队成员。 [23: 		加拉加斯大都市区刑事巡回法院第四十二初审程序法院。] 

8.5	如果指控被接受，法院将同意对案件进行审判，并开始口头和公开听证，审判法院将在听证会上对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裁决。
		缔约国――关于实质问题的补充陈述
8.6	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的最新评论首次承认Pernalete Llovera先生在示威期间对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成员采取了暴力行动。缔约国主张，提交人缺乏诚意，在最初的来文中对事件作了错误描述，之后又质疑缔约国发表意见的权利，而面对缔约国的意见，他们被迫承认事实。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关于他们的儿子是在保护自己免受当局攻击的说法缺乏可信度，因为自制燃烧弹不是可以一时冲动制造的装置，而是需要必要的准备；它需要一个玻璃容器、一种易燃液体和一块布作为引信。
8.7	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在初次来文中表现出的不诚信、他们承认Pernalete Llovera先生使用了暴力以及为证明这种暴力的合理性而提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论点是委员会在审议来文时应考虑的因素。
		提交人
9.1	2024年5月29日，提交人表示，他们并不是要求适用有关事先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规则的例外情况，而是主张已经用尽这类补救办法。
9.2	他们指出，他们对未受到公诉机关指控的11名警卫队成员提起了三起私人诉讼中的两起(见上文第8.3段)。他们这样做符合最高法院宪法庭2018年12月14日的第902号裁决，该裁决确立了新的判例原则，即当公诉机关做出结案的最终决定时，受害者可以提起私人诉讼。
9.3	提交人报告称，2022年11月10日，已经举行了针对这11名警卫队成员的两起私人诉讼的初步听证会，之前公诉机关已结束对他们的调查并结案。2022年11月28日，法院驳回了这两起私人诉讼，理由是不能确定个人对所实施行为负有责任。2022年12月12日，提交人提出上诉，要求宣布初步听证会无效并指定新法院。2023年7月4日，加拉加斯大都会区上诉法院第四分庭驳回上诉，维持程序法院的决定。2023年12月6日，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交了宪法权利保护的特别申请。
9.4	提交人指出，评估公诉机关对最初两名被告警卫队成员所提出指控(以及提交人自己的私人诉讼)的初步听证会尚未举行。法院也未能下发逮捕令。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10.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7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bookmark: _Hlk189662830]10.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的要求，委员会必须确定提交人已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由于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应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因为在Pernalete Llovera先生死后，立即启动了查明肇事者的调查，而且从未停止。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调查的持续时间与案件的高度复杂性有关，而这种复杂性是由事件发生的方式、时间和地点等情况造成的(因为案发当天面对数百名示威者有大量执法人员在场维持公共秩序)，而且缔约国已采取超过87项调查举措(见上文第4.1和6.5段)，由此于2021年对13名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成员举行了四次提审听证会，并于2022年对其中两人提出指控(此外要求检方结束针对其他11名警卫队成员的案件，因为调查结果不足以提出指控)。现在，需待审理此案的法院在初步听证会上评估公诉机关所发布最终决定的实质问题，以确定是否应着手审理案件继续。
10.3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主张他们已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委员会特别指出，尽管提交人声称没有以不合理拖延为由要求适用有关事先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规则的例外情况(见上文第2.6段)，但他们称事件已经过去多年，仍没有责任人受到惩罚，并称公诉机关是有罪不罚的维护者(见上文第2.10段)，似乎是在含蓄地呼吁适用例外。
10.4	委员会回顾，要求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目的是让缔约国有机会履行其保护和保障《公约》权利的义务。[footnoteRef:24] 关于与Pernalete Llovera先生死亡事件调查有关的补救办法，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反驳提交人的说法，即从调查开始到2020年4月，至少相继有13名检察官负责调查此案(见上文第2.9段)，这造成了诉讼程序的拖延。缔约国也没有为更换检察官提供任何理由。此外，委员会注意到，自公诉机关启动调查以来，已经过去了近八年的时间，而仍没有举行初步听证会，以审查公诉机关对两名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成员提出的指控。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不妨碍委员会审查本来文。 [24: 		自委员会关于T.K.诉法国的意见(CCPR/C/37/D/220/1987)以来已确立的判例，见该意见第8.3段。] 

10.5	委员会希望回顾，根据《任择议定书》采取行动的提交人必须提供真实信息并本着诚意向委员会提出申诉。委员会特别注意到，提交人指控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与生命权有关的实质性义务，因为据称他们的儿子在未持有武器(见上文第2.1段)和行使和平示威和表达自由权利的情况下被国民警卫队成员杀害。委员会回顾，通过违反《公约》第六条以外的其他条款的作为或不作为剥夺个人生命，例如，使用武力导致行使集会自由权的示威者死亡，通常具有任意性质，[footnoteRef:25] 但委员会同时注意到提交人来文中的矛盾之处，即他们最初表示他们的儿子没有携带武器，也不构成威胁(见上文第2.1和3.1段)，但随后承认他确实投掷了至少一颗自制燃烧弹(见上文第7.5段)。鉴于这一相互矛盾的信息，委员会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警卫队成员是否过度使用武力。因此，委员会认为这些主张证据不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25: 		关于生命权的第3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第17段。] 

10.6	委员会又注意到提交人关于他们儿子根据《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指控，理由是示威者据称是未持有武器的平民，在和平行使示威权和表达自由(见上文第3.2段)。然而，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就示威者实施暴力行为提出的证据，特别是Pernalete Llovera先生使用了自制燃烧弹。这一证据与提交人最初的申诉(见上文第2.1、第6.9和第6.11段)相矛盾，之后得到提交人的承认(见上文第7.5段)。因此，委员会认为关于违反《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的主张证据不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10.7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们儿子根据《公约》第十七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并认为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来解释高级别官员和媒体构成“谎言”和对提交人关于事件的说法提出质疑的言论，如何损害了他们儿子享有该条所规定的权利，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版本并非完全属实。因此，委员会认为这些主张证据不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10.8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主张他们根据《公约》第七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涉及据称的法外处决、侵犯荣誉和声誉以及缺乏公正调查，并认为这些指控基于委员会不接受的其他指控，没有得到充分证实，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这些主张不可受理。
10.9	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充分证实了根据《公约》第六条第一款(程序性义务)(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提出的申诉，因此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11.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一款，结合提交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11.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主张，本案的事实构成了违反《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的行为，因为缔约国没有遵守生命权的第二项要素，即为确定责任进行适当的调查，因为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儿子被任意剥夺了生命(见上文第2.8和2.9段)。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认为，不存在违反行为，因为已采取所有必要的调查步骤，进而对13名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成员举行了四次提审听证会，并对其中两人提出指控，相关的初步听证会尚未举行。
11.3	委员会回顾，生命权的内容和范围不仅包括消极和积极的实质性义务，还包括积极的程序性义务。事实上，缔约国保护生命权的义务要求它们调查并酌情起诉可能涉及非法剥夺生命的案件，惩罚责任人并提供充分赔偿。与第六条第一款一并解读的《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为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有效补救的义务强化了这一义务。[footnoteRef:26] [26: 		第3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第7、第19、第21和第27段；Mora Carrero和Mora Carrero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CCPR/C/128/D/3018/2017)，第9.5段。另见《关于调查潜在非法死亡的明尼苏达规程》和A/HRC/26/36, 第46段。] 

11.4	具体而言，对执法人员在示威活动中非法使用武力的合理怀疑进行调查时，应研究上级官员对其下属侵犯生命权的法律责任。[footnoteRef:27] [27: 		第3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第27段；García Mendoza和Gutiérrez Julca诉秘鲁(CCPR/C/134/D/3664/2019)，第8.7段。] 

11.5	委员会指出，在本案中，尽管调查正在取得进展(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肯定的那样)，[footnoteRef:28] 并且缔约国已采取了大量调查举措，而且调查的义务是一种行为义务或尽职义务，而不是结果义务，但事实是，自调查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近八年，在此期间，检察官更换了超过13次(见上文第2.9段)。此外，在此期间，仅完成了初步调查阶段；公诉机关指控的两名警卫队成员的初步听证会原定于2022年10月13日举行，但迄今尚未举行，并多次推迟。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必须依照正当程序向来文提交人提供司法回应，要么对责任人定罪，要么得出结论认为公务人员的行为有合法目的并且是必要和相称的。 [28: 		A/HRC/47/55, 第42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肯定总检察长办公室采取举措，调查安全部队成员侵犯人权的行为。据总检察长办公室称，2017年8月至2021年4月期间，有716名安全官员和40名平民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153人被判有罪。2021年5月1日，12名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军官因杀害Juan Pablo Pernalete而被起诉，后者据称在2017年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因受到催泪弹的冲击而死亡。] 

11.6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就Pernalete Llovera先生之死进行的调查尚未依照正当程序向提交人作出答复，并得出结论，现有事实显示存在违反《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的情况。
12.	委员会依《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
13.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子)项，缔约国有义务提供有效补救。在这方面，缔约国应立即启动与Pernalete Llovera之死有关的刑事诉讼，开展有效、详尽、独立和公正的调查，如果确定责任，则惩罚责任人。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14.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违约行为经确定成立，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180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本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并以缔约国的官方语言予以广泛传播。


附件
		委员会委员罗德里戈·卡拉索的个人意见(不同意见)
1.	恕我不能同意委员会的论述和意见。受害人是缔约国执法人员因任意和严重过度使用武力而造成的法外处决的对象，缔约国因此必须受到谴责。
2.	缔约国在案件卷宗中一再确认正在调查导致Juan Pablo Pernalete死亡的事件，目的是查明责任人(第6.5段)。调查得出了以下结果：(a) 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的13名成员因为示威者的死亡而被指控(同上)；(b) 示威者向警卫队成员投掷“自制燃烧弹、石头、瓶子和其他钝器”(第6.11段)；(c) Pernalete先生向警卫队成员投掷自制燃烧弹(提供的视频仅显示受害人投掷了一个装置，并且没有提出或证明所投掷的这个装置――或可能投掷的任何其他装置――造成了任何破坏或对任何人造成了伤害)；(d) 据缔约国称，死者为了投掷自制燃烧弹而“离开了人群”，从提供的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第6.11段)；然而，从照片证据中无法推断，为了投掷自制燃烧弹，示威者“接近”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同前)，这解释了从远处投掷的炸弹没有对其他人造成身体伤害的事实(再次参见照片)。抗议者的暴力行为没有造成伤亡，缔约国也没有表示造成了伤亡。
3.	缔约国从未否认执法人员引爆了催泪弹，但声称这些行动“有合法目的，是确保公共秩序所必要且相称的”。在摩擦中近距离射击的一枚其中催泪弹，在受害者的胸部造成直径4厘米的伴有淤血的挫伤，导致他在抵达查考市的门诊诊所之前死亡，这一事实足以支持我有别于委员会意见的这份不同意见。
4.	受害人的父母受到了整个事件的心理影响，并且他们也没有参加导致其儿子死亡的示威游行，因此在事件发生两年后起草本来文时，如缔约国所言提出了“关于事件的错误说法”，而缔约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缺乏诚信，并指称他们后来纠正了自己的说法(第8.6段)。委员会基于这一“矛盾之处”(第10.5段)，以毫不相称的方式直接得出结论认为委员会“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警卫队成员是否过度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委员会宣布有关侵犯受害人及其父母权利的指控不可受理，仅着手考虑违反程序性义务的行为。
5.	这是一项极不光彩的结论。本来文脚注25引用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布的一份报告，其中第42段指出，据公诉机关称，2017年8月至2021年4月期间(本来文所述事件发生期间)，有716名安全官员和40名平民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153人被判有罪。
6.	在本案中，一种无情镇压的整体风气遭到忽视。
7.	既定事实与(随后更正)的错误信息的严重程度完全不成比例。受害人是缔约国执法人员因任意和严重过度使用武力而造成的法外处决的对象。委员会对国家的这种极其恶劣的行径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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